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洛阳国润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的风险提示公告（二）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券”或“主办券商”）系洛阳国润

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润新材”或“公司”）的主办券商。近期，

主办券商在履行持续督导职责过程中，发现公司存在自身及实际控制人被纳入失信

被执行人、被出具限制消费令、关联方资金占用、信息披露义务无法规范履行、银

行账户冻结等风险情况，具体如下： 

一、纳入失信被执行人、被出具限制消费令情况 

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zhzxgk/）查询显示，公司自身及

实际控制人王伟、张凤银存在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被出具限制消费令的情况，具

体如下： 

1、失信被执行人（姓名/名称）：洛阳国润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执行法院：濮阳县人民法院 

执行依据文号：（2018）豫 0928 民初 8457 号 

立案时间：2019 年 02 月 20 日 

案号：(2019)豫 0928 执 752 号 

做出执行依据单位：濮阳县人民法院 

失信被执行人行为具体情形：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 

 

2、失信被执行人（姓名/名称）：洛阳国润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执行法院：洛阳市瀍河回族区人民法院 

执行依据文号：（2018）豫 0304 民初 1521 号 



立案时间：2019 年 04 月 09 日 

案号：(2019)豫 0304 执恢 46 号 

做出执行依据单位：洛阳市瀍河回族区人民法院 

失信被执行人行为具体情形：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3、限制消费对象：王伟 

公司任职：董事长、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执行法院：濮阳县人民法院 

立案时间：2019 年 02 月 20 日 

案号：(2019)豫 0928 执 752 号 

 

4、限制消费对象：王伟 

公司任职：董事长、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执行法院：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 

立案时间：2019 年 05 月 22 日 

案号：(2019)津 0111 执 1824 号 

 

5、限制消费对象：王伟 

公司任职：董事长、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执行法院：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 

立案时间：2019 年 05 月 17 日 

案号：(2019)津 0116 执 502 号 

 



6、限制消费对象：张凤银 

公司任职：董事 

执行法院：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 

立案时间：2019 年 05 月 17 日 

案号：(2019)津 0116 执 502 号 

公司在发生上述情况时未及时向主办券商报告，也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同时未向主办券商提供详细的相关资料并未就有关情况进行说明，主办券商披露的

内容为自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zhzxgk/）查询的结果，且并

不能因此免除公司的信息披露义务，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

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关于对失

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主办券商已经多次督促

公司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根据公司进一步提供的财务数据，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其他应收款余

额中，除主办券商 2019 年 7 月 2 日已经披露的应收关联方洛阳今辉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余额 4,617,790.00 元，应收实际控制人近亲属余额 443,397.75 元外，公司存在应

收董监高（含已离职）等其他关联方余额 137,650.81 元，关联方资金占用金额合计

为 5,198,838.56 元。公司的上述关联方资金占用行为未履行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决

议程序，未及时向主办券商报告，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主办券商已经多次督

促公司针对上述关联方资金占用行为进行整改，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当

前财务管理混乱，内部控制存在缺陷，主办券商现无法确认公司除上述关联方资金

占用外是否存在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 

三、信息披露义务无法规范履行情况 

当前，公司董事会秘书为王伟，王伟同时担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因其精力

有限，公司指定其他人员具体经办信息披露事务，但公司当前指定的经办人员与公

司不存在直接劳动关系，且对公司及相关主体触发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不能完全了

解，因此无法保证相应的履职能力。在日常持续督导过程中，公司已经多次发生信



息披露违规情况，且虽经主办券商多次督促、催告，仍然无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相关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关联方资金占用、银行账户冻结、司法诉讼、贷款逾期、

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被出具限制消费令等。公司当前存在无法规范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的重大风险，主办券商将持续关注国润新材的公司治理和经营情况，并督促国

润新材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银行账户冻结情况 

当前，公司上海浦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账号为 13210154500002253 的

账户被司法冻结，冻结余额为 166,249.69 元；上海浦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

账号为 13210158600001182 的账户被司法冻结，冻结余额为 3.53 元；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账号为 13210158700000767 的账户被司法冻结，冻结余

额为 2,433.18 元；上海浦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账号为 13211457410000227

的账户被司法冻结，冻结余额为 0.14 元；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账号

为 695801113 的账户被司法冻结，冻结余额为 27.82 元。公司未向主办券商就具体

情况做出说明，也未提供详细的相关资料，主办券商当前无法完全明确上述被冻结

银行账户的具体情况，也无法明确公司是否存在其他被司法冻结的银行账户。主办

券商已经督促公司针对银行账户冻结事项做出详细说明并提供相关材料，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五、主办券商风险提示 

主办券商郑重提示：上述事项发生时，公司未及时告知主办券商，亦未及时按

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规定进行规范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主办券商已经

多次督促公司积极应对处理各项风险事项、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同时主办券商

将对上述事项保持持续关注。主办券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7 月 5 日 


